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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此外，还通过设置处罚梯

度、提高罚款数额等方式对网络安全

保护的法律责任进行细化，并推进网

络服务的全面监管。

随着《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落地，我国形成

了相对完善的网络法治体系，网络法

治真正实现了“有法可依”。立足“十

五五”战略时局，网络安全法律制度

的构建对于加快数据资源、算力等基

础设施部署，培育新兴技术产业创新

力、竞争力，推动“数字中国”“网络强

国”建设等核心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实践中，我国始终坚持监管与激

励并重原则，将网络安全立法转化为

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针对人工智能

生成虚假内容、网络数据泄露等危害

网络安全的新型违法犯罪行为，执法

部门采取“技术反制+制度约束”双轮

驱动的监管模式应对数字违法犯罪行

为。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上，建

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防护机制，注

重金融、能源、交通等重点领域的网络

安全防护，形成了全领域、多方位的网

络法治保障体系。

除此之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

条例》规定了网络活动的系列要求，

而后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梳理出 69 项国家标准支撑其运

行，针对一般规定中的网络数据安全

防护能力、网络产品服务安全、数据

安全应急等标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

的个人信息保护通用要求、个人信息

处理规则等标准，数据安全保障领域

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数据安全风险

评估、风险监测等标准都匹配了相应

国家标准文件作为参考。随着涵盖

“基础安全——技术安全——管理安

全——新兴领域安全”等内容的国家

安全标准相继完善，我国网络安全制

度在实施中得以“有标可循”。

法治赋能
驱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网络法治的价值，最终体现在为

网络强国建设破解痛点、释放活力的

实践成效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

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

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

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

强高质量发展动力”，而网络法治正

是确保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

远的关键钥匙。

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根据

《中国 IPv6发展报告（2025）》，我国网

络规模、用户规模、流量规模均位居世

界第一。诸多成就的背后，是网络安

全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提供的制度

保障，是《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等政策文

件的持续推进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创

造了政策空间。如今，IPv6逐渐与车

联网、卫星互联网等深度融合，并在智

慧家庭等新兴领域释放数字技术优

势，助力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是“十五

五”规划建议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这

一目标在数字网络领域的落实。

“十五五”规划建议还对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展现出高度期许，提出加

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突破基

础理论和核心技术，强化算力、算法、

数据等高效供给；明确了全面实施

“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创新

引领变革，加强人工智能与我国产业

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

等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

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

还被纳入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重点

领域，在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

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目标

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当前，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的科学规范引

导下，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及场景应用

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它们为技术研

发和场景应用预留充足发展空间的

同时，通过明确算法备案、内容审核

等要求防范技术异化风险。我国人

工智能产业在法治的框架下，持续推

进技术创新与法治保障的深度融合，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让法治为网络数字安全保驾护航。

展望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应当以数

据筑基、创新赋能、场景活业，推动人

工智能领域迸发活力，尤其是加速推

动人工智能赋能场景应用，加快落实

“十五五”时期探索典型应用场景为

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指示。

在数字应用普及方面，充分发挥

法治的引导作用，确保“数字红利”惠

及人民。目前，民生服务、文化传承、

乡村振兴等领域都实现了网络数字

技术的广泛应用。这种“技术创新、

法治保障、民生导向”的发展模式，符

合“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发展目标，

让数智化强国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法治引领
贡献网络治理中国智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

面”，网络法治正是践行这一理念的重

要载体。中国网络法治建设始终秉持

开放包容的态度，既立足本国国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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